
2023年直播平台主播合同 电商直播主播
劳动合同(汇总5篇)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
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合同的格式和
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合同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直播平台主播合同篇一

2、乙方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3、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以上三种情形，甲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合同，并有权不支付经
济补偿。

5、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
胜任工作的;

6、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
同无法履行，经甲乙双方协商不能就变更本合同达成协议的。

因以上三种情形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
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本人，并按国家有关
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7、甲方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乙方
劳动的;

8、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工资的。

以上两种情形，乙方可以随时提出解除本合同。



9、乙方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种原因解除本合同的，乙方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甲方，如因此造此甲方实际损失(包括培训费用、经济损
失等)的，乙方还应予以赔偿。

直播平台主播合同篇二

主播与平台合同纠纷，常见的争议焦点主要分为下面几类：

（一）合同解除后，平台公司是否可以主张退回技术培训费、
宣传推广费。

双方签订直播合同后，平台往往会提供主播技术培训费和宣
传推广费，该笔费用的发生、费用承担、是否需要返还、返
还条件均需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同时还需要保存相应的支
付凭证予以主张。

在（2019)渝0240民初739号判决中，虽然对费用的退还进行
了约定，但是平台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提供了相关培训，
导致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

（二）双方解除合同到底是哪一方违约导致

双方签订的直播合同系典型的双务合同，平台需要为主播提
供相关的道具、宣传即引流，主播需按照平台公司的规定完
成足够时长或者特定内容的内容直播，所以在很多案件中，
往往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约行为，那么到底哪一方违约导
致合同解除在违约责任的判定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违约金是否过高，是否予以调整？

这是此类纠纷最为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近年来我们关注
到的多起主播违约案的巨额巨额违约金。对于合同违约金，



性质上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违约金的意义在于对合
同履行利益的补偿，同时也不排除在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
指导下，当事人约定惩罚性违约金。

直播平台主播合同篇三

在合作期内，甲方提供乙方以下资源：

（1）甲方直播平台的知名度与众多用户资源；

（2）甲方直播平台的技术及软硬件支持；

（3）甲方直播平台的带宽资源。

甲乙双方可商议关于甲方平台资源的推广，甲方可额外提供
乙方以下推广资源及艺人包装扶持，进行对乙方的推广：

（1）甲方直播平台客户端资源推广(广播、弹窗、官方活动
等)；

（3）其他合作媒体资源及活动推广；

（4）对于乙方的艺人形象包装定位、直播内容孵化、直播培
训等。

以上资源投入之前需经过乙方的书面同意，甲方将按照甲方
公开刊例价的价格以及使用次数，折算成对乙方投入的包装
推广成本，该成本的确定须事先经过乙方的书面同意。甲方
有权根据乙方每季度为甲方平台招商的额度以及人气值为乙
方匹配不同的推广资源。

乙方未能履行其本合同项下之义务，或违反甲方直播平台相
关规则， 在甲方书面通知乙方后个工作日内仍未改正的，甲
方有权停止资源扶持、回收直播间、解除合同。



为提升双方知名度和影响力，甲方有权以授权、许可合作经
营等方式，转让给其他合作方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
及有权与任何本合同外的其他合作方共同享有和承担本合同
项下的权利义务。甲方保证其转让、授权之行为不得减损、
损害乙方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的收益权)。

乙方权利义务

直播平台主播合同篇四

（二）具体违约情形，细化违约条款

笔者从重庆的案例中发现，或许是新兴的行业，对于直播行
业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履行几个
月的合同，主播收益也不过几万元，动辄约定几百万的违约
金，当然这么约定存在威慑主播的用意，但是很多情况下往
往起到相反的作用，在无法举证相关损失的情况下，往往给
了法官很大自由裁量的空间，违约金额与约定金额往往相差
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设置各种情形下对应的适当
金额的违约责任，法官可依照合同约定判决而避免了自由裁
量，往往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才是最大保护平
台公司的办法。

（三）对于主播的义务应约定明确

实践中，平台公司应就合同项下的义务明确清楚，比如是否
为独家签约，独家义务的具体范围和表现形式是什么，对于
业内常见的违反独家义务的行为，可以在协议中明确列举，
作为禁止性行为，这位日后产生争议提供了较为明晰的依据。

直播平台主播合同篇五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v^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



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
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
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
决。本案中，对于《主播演艺经纪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
本院根据双方在签订该经纪协议时的预期利益、刘苓役的过
错程度和该经纪协议刚履行数月即因刘苓役违约而被解除以
及刘苓役转播之后的收益等具体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
原则，认为200万元并非过高。刘苓役虽认为违约金过高，但
未能举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节选自（2019）渝01民终1271
号民事判决书。

（四）主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其中违约行为有多种，其中未解除双方合同，便在其余平台
进行直播系常见情形，另外还有直播行为不满足双方合同
（如直播时长不足等）及平台规则等情形的违约行为。节选自
（2019）渝0117民初8891号民事判决书。

（五）合同条款是否构成格式条款

主播除了与直播平台公司签订直播合同，还需要遵守平台内
的各种规范协议，当双方存在争议时，主播往往以上述条款
构成格式条款进行抗辩。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对格式条款的规定有了变化，平
台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应当由其注意，避免合同条款被认
定为格式条款。

（六）主播与平台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关于主播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民事法
律关系的争议需要具体结合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比如，在（2019）渝民申2273号案件中，法院对直播合同法



律关系进行了释明。“案涉《主播演艺经纪协议》在法律性
质上具有委托、代理、行纪等多种法律关系，是属于具有综
合属性的演出经纪合同，并非单纯的劳动合同，不属于《^v^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的案件。”


